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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3627727]第一章 项目概况
1、 [bookmark: _Toc33627728]项目情况说明
本次控规调整必要性论证范围与拟调整控规范围一致，是为盈江县1H0041号地块（供地号2017-50），总用地面积5406平方米。
本次控规调整必要性论证报告重点在于通过对地块现状的分析及相关上位规划相关要求的衔接，阐述该区域确需进行控规调整的原因。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及《云南省城市控规编制导则与审查要点》对于控规调整的法定程序要求。
2、 [bookmark: _Toc33627729]评估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2、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3、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4、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5、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6、 《云南省城市控规编制导则与审查要点》；
7、 《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8、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9、 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文件；
10、 其它有关项目的背景、政策等文件。






3、 [bookmark: _Toc33627730]地块位置
项目地处盈江县城允燕大道南侧，位于县城规划建设用地中南部、现状建成区南部边缘。

图1-1 地块在县城土地利用规划中的位置示意

图1-2 地块在县城现状建成区中的位置示意

                                 
4、 [bookmark: _Toc33627731]控规拟调整范围和面积
控规拟调整范围：北邻允燕大道，南接规划次干道，东侧和西侧均与其他规划居住用地相连接。
控规拟调整面积：总用地面积5406平方米（约8.11亩）。

图1-3 控规调整范围示意图

五、现行控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现行控规中，拟调整控规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B1），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30%，绿地率≥25%，建筑限高未明确要求，建筑退让规划用地边界距离需退足日照间距并满足《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建筑退让规划道路红线距离为“临16米道路退让≥3米”。


[bookmark: _Toc33627732]第二章 现状分析及相关规划衔接
1、 [bookmark: _Toc33627733]现状分析
（1） 地块周边情况
地块位于允燕大道南侧，西面有县公安局，南面有森林公安、交通局、环保局、水文局等单位办公楼。 

图2-1地块周边情况






（2） 地块内建设现状
地块范围内地势较为平坦，现状主要为空置地和少量临时棚户建筑，目前尚未进行整体开发；片区城市规划道路正在建设中。

图2-2用地建设现状

2、 [bookmark: _Toc33627734]与上位规划衔接
控规拟调整地块范围在盈江县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地块开发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图2-3 控规拟调整范围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叠合图


3、 [bookmark: _Toc33627735]现行控规实施情况总体评价
（1） 现行控规实施情况
地块内现状建设主要为少量临时棚户建筑，部分土地闲置时间较久，且无项目启动，未进行整体开发。规划道路也未完全实施。
（二）小结
地块整体开发滞后且现行控规尚未实施。 
[bookmark: _Toc498630984][bookmark: _Toc33627736][bookmark: _Toc498630988]第三章 控规调整的必要性研究
1、 [bookmark: _Toc33627737]优化片区用地结构
从控规拟调整地块所处位置和周边规划道路情况来看，地块所处片区主要由道路红线宽度较窄的规划次干路相连，在片区内进行集中商业开发易造成片区内较大交通压力，对周边用地造成较大影响。适当调整商业用地开发比例有利于优化片区用地开发结构，利于片区整体发展。

图3-1 控规拟调整地块与规划路网关系图


2、 [bookmark: _Toc33627738]优化片区交通环境
拟调整地块位于城市次干道边，东侧、西侧和北侧紧邻居住用地，南侧邻城市道路丁字路口，若作为集中商业用地开发则较难合理有效的进行人群集散。另外南面有较多行政办公单位，易与丁字路口的集中商业共同加剧片区交通拥堵，同时还会对周边居住用地造成较大干扰。
适当减少地块商业开发比例，可有效缓解规划城市丁字路口大量交通集散的压力、保持街区开发建设的连续性，有利于提升片区生活环境和交通环境。
3、 [bookmark: _Toc33627739]合理配套片区发展需求
拟调整地块周边已建用地多为行政办公，而片区内允燕大道南侧已建成的配套居住并不多，片区发展对于居住配套的需求大于对集中式商业的需要，因此本地块适宜以居住配套为主、商业配套为辅。
4、 完善原规划高度控制需求
原控规对拟调整地块建筑高度未作出明确要求，不利于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研究并明确合理高度控制指标，对完善控规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5、 适应市场实际发展需求
因现代网络的发展，城市居民的购物方式发生较大改变，以物联网为依托的购物方式已取代传统购物方式，过多的商业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为了使该项目顺利进行，应合理调整用地性质，使项目产品更适应市场实际需求。
6、 [bookmark: _Toc33627740]小结
1、配合片区实际发展情况，合理调整居住用地比例，优化片区用地结构。
2、为了缓解片区商业地产过剩的影响，提高地块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对地块现行控规的用地性质进行一定的优化调整。
3、用地性质的优化需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的思路，逐步调整城市用地结构”要求，从片区整体用地功能结构出发，优化片区用地性质布局。
4、合理优化片区用地结构，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符合国家相关专业规范及地方法规、规定范围内,对项目所在地块现行控规的用地性质进行调整意义重大，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5、合理控制建筑高度，完善原控规指标体系，意义重大。
[bookmark: _Toc33627741]基于以上考虑，建议对拟调整控规地块的用地性质及兼容性进行合理调整。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bookmark: _Toc33627742]一、符合《云南省城市控规编制导则与审查要点》规定修改情形 
本次必要性论证报告建议对拟调整控规地块用地性质及兼容性进行调整的情形均符合《云南省城市控规编制导则与审查要点》的第二十一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控规重大调整Ⅱ：“1、对土地使用性质及用地兼容性调整的” 。
[bookmark: _Toc33627743]二、评估结论 
本次必要性论证报告对用地性质等内容进行评估，评估认为：
1、地块用地性质的调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项目所在地块现行控规的用地性质进行调整意义重大，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2、应进一步明确地块兼容性和兼容比例。
[bookmark: _Toc33627744]三、评估建议
    对下一步的控规调整方案提出以下建议：
1、 控规方案不得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要求；
2、 控规调整方案应保证城市总体规划建设范围内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与该范围内的居住人口数量相匹配；
3、 控规调整要从居住地块用地及建筑控制指标、配套设施等方面落实《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的新要求。


[bookmark: _Toc33627745]第五章 控规调整方案
1、 [bookmark: _Toc33627746]规划目的
为了更好的指导盈江县1H0041号地块（供地号2017-50）的开发建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建设需求，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为开发建设提供依据。特进行盈江县1H0041号地块（供地号2017-50）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2、 [bookmark: _Toc33627747]规划效力
本规划适用于盈江县1H0041号地块（供地号2017-50）的土地使用，以及地块内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3、 [bookmark: _Toc33627748]规划依据
1、 [bookmark: _Toc33627749]《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2、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3、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4、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5、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6、 《云南省城市控规编制导则与审查要点》；
7、 《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8、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9、 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文件；
10、 其它有关项目的背景、政策等文件。
4、 控规调整范围及规模
本次控规调整范围为盈江县1H0041号地块（供地号2017-50），北邻允燕大道，南接规划次干道，东侧和西侧均与其他规划居住用地相连接，总用地面积5406平方米。
5、 [bookmark: _Toc33627750]控规调整主要内容
本次控规调整仅对地块用地性质及用地兼容性进行调整，并根据《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用地建设控制要求进行相应调整，其余城市设计、市政、综合防灾等控制要求不变。
（1） 用地性质调整
从优化片区用地结构和交通压力的角度，兼顾片区服务配套需求，将地块用地性质从原控规的商业用地（B1）调整为居住兼容商业用地（R21/B11），用地性质兼容比例为居住用地≥80%，商业用地≤20%。
（2） 停车泊位配建指标调整
由于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兼容商业用地，结合用地开发意向，根据《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按“综合商住楼”停车泊位配建指标进行控制。其中，机动车标准车位数≥0.8车位/10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非机动车标准车位数≥1车位/10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
（3） 绿地率指标调整
由于调整后的用地性质居住用地占比较大，根据《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地块绿地率指标按照商品住宅的控制要求进行调整，绿地率≥30%。
（4） 建筑高度限制调整
由于拟调整地块位于城市新区，用地面积较小，在确保绿地率、建筑密度符合规范要求的情况下需减少建筑单体开发数量，因此拟调整地块可适当放宽建筑高度限制以达到经济建设和规划管控之间的平衡。同时综合考虑周边建设情况，拟调整用地东侧紧邻的 “四季花城”已建成建筑高度约54米，为保持城市天际线的韵律感，避免相邻用地建筑高度大起大落，因此将地块建筑高度控制≤54米。

拟调整用地东侧四季花城现场照片
（5） 建筑退让规划道路红线控制
根据《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要求：
建筑退让规划道路最小距离表
	道路红线宽D（m）
	建筑退让距离（m）

	
	高层建筑主体
	多层、低层建筑和高层建筑裙房

	D≥40
	12
	10

	30≤D＜40
	
	8

	20≤D＜30
	
	5

	D＜20
	
	3


由于拟调整用地南侧紧邻的规划道路红线宽度小于20米，因此建筑退让规划道路红线控制为：裙房退让规划道路≥3米，高层建筑主体退让规划道路≥12米。

6、 [bookmark: _Toc33627751]控规调整方案

7、 [bookmark: _Toc33627752]调整后主要建设控制指标
1、 用地面积：5406平方米；
2、 用地性质：居住兼容商业用地；
3、 用地性质兼容比例：居住用地≥80%，商业用地≤20%；
4、 容积率：≤2.0；
5、 建筑密度：≤30%；
6、 绿地率：≥30%;
7、 建筑高度限制：≤54米；
8、 机动车标准车位数：≥0.8车位/10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
9、 非机动车标准车位数：≥1车位/10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
10、 建筑退让规划用地边界：退足日照间距并满足《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11、 建筑退让规划道路红线：裙房退让规划道路≥3米，高层建筑主体退让规划道路≥12米。
8、 [bookmark: _Toc33627753]建设用地适建范围
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
	编号
	用地类别   

建设项目
	居住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商业服务业设施
	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绿地与广场用地

	
	
	
	行政办公
	文化设施
	教育科研
	体育
	医疗卫生
	社会福利
	文物古迹
	外事
	宗教
	商业
	商务
	娱乐康体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其他服务设施
	
	
	
	公园
	防护
	广场

	1
	居住用地
	√
	×
	〇
	〇
	〇
	〇
	〇
	×
	×
	×
	×
	×
	〇
	×
	〇
	×
	×
	×
	×
	×
	×

	2
	商住综合楼
	√
	√
	〇
	〇
	〇
	〇
	〇
	×
	×
	×
	√
	√
	〇
	×
	〇
	×
	×
	×
	×
	×
	×


注：√允许设置；×不允许设置；○由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根据具体条件和规划要求确定。
9、 [bookmark: _Toc33627754]城市设计要求
1、机动车出入口方位要求
临用地南部城市道路一侧进行开口，开口需避免对城市交通造成干扰。
2、建设风貌要求
建筑风格需符合德宏州州委、州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体现当地少数民族建筑特色风格（以傣式民族风格为主，屋顶颜色采用稻草黄三叠重檐，墙体采用乳黄色）。
10、 [bookmark: _Toc33627755]市政设计要求
场地标高高于相邻道路最低处0.45米，设计上要保护市政公用设施不受破坏。
11、 [bookmark: _Toc33627756]其他规划要求
地块内建设活动需满足环保、消防、人防、园林、交通、文物、保密、通讯、水利（河湖）、市政、教育、体育等各项法规、规章、规范、规定的要求。
12、 [bookmark: _Toc33627757]规划修改
[bookmark: _GoBack]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如需再次调整，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33627758]附件：
1、专家评审签到表



2、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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